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106.12.05 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本會定名為「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系學會」,中文簡稱

「法政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會址設於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 436號。  

三、本會以增進學生情誼與學習成效、提升學生自治能力、加強

交流及積極參與系務為宗旨。 

四、本會為代表「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系學生」之自治團體。 

五、凡於本校教務處完成法政學系之選系程序後，且當學期仍具

在學身份者，始為本會會員。 

六、本會會員有遵守本章程之義務並享有參與本會活動之權利。 

七、本會設置會長一人，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務。 

系學會會長之職責如下： 

(一)系學會會長反映在校學習，生活及權益有關事務之意見。 

(二)協助法政系推動學生自治活動。 

(三)可代表本系學生出席本系系務會議、系課程規劃會議。 

八、本會設置副會長三人，分別為行政副會長、學術副會長、活

動副會長，由會長任命。副會長協助會長綜理會務，為會長當

然代理人，代理順序為行政副會長、學術副會長、活動副會長。 

會長因故出缺時，副會長繼任者的順序亦同。 

副會長亦得兼任幹部。 

副會長辭任職務，須經由會長同意。 

上開副會長名單應於就任後一個月內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政學

系備查。 

九、本會設下列各組，其下分設有組長及副組長，應由會長就會

員中選任，副組長限定由入學三個學期內的新同學擔任，以

保持隨時有新入學學生見習系學會各項業務。 

幹部辭任職務，須經由會長同意。 

本會設下列各組如下： 



(一)學術組：掌理本會安排學術活動、學術演講事宜。 

(二)活動組：掌理本會各種活動規劃與執行。 

(三)公關組：掌理本會對於本校各學系間內，校內各社團及對

外各大學、教育機關、公私部門機關間，相關聯

絡與溝通工作。 

  (四)美宣組：掌理本會所有活動之文宣設計及美工制作。 

  (五)總務組：掌理本會各項活動行政支援及庶務採買。 

 (六)財務組：掌理本會經費預算決算之編列與收支及出納工作

執行。 

  (七)文書組：掌理本會文宣資料與會議記錄。 

(八)技術部：支援各部門辦理業務或活動之軟硬體技術處理。 

上開組長、副組長名單應於就任後二個月內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法政學系備查。 

十、本會得邀請本校各學系畢業校友、他校校友、公私部門機關

傑出人士，或已退任之前會長，擔任榮譽顧問職。 

十一、本會長之候選人，須符合本章程第五條會員資格規定，始

得參選。 


